
附件1
鲤城区收回各街道行政执法赋权事项清单

	序号
	职权名称
	设定依据或来源
	职权

类型
	原赋权
对象
	文书文号
	收回（调整）后

承接部门

	1
	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罚（4个子项）
	 1.擅自在树木、建（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上涂写、刻画、张贴、悬挂广告、宣传品，或者未及时清除张贴、悬挂宣传品等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鲤城区赋予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泉鲤政文〔2023〕73号）
	行政

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的处罚
	
	
	
	
	

	
	
	3.在内沟河管理范围内在界桩、公告牌上张贴、涂污、刻划的处罚
	
	
	
	
	

	
	
	4.在骑楼外立面、廊柱上钉挂杂物、张贴商业广告的处罚
	
	
	
	
	

	2
	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划、涂污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鲤城区赋予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泉鲤政文〔2023〕73号）
	行政

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3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鲤城区赋予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泉鲤政文〔2023〕73号）
	行政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4
	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占道经营、堆放物料影响市容的处罚（5个子项）
	 1.对擅自超出门框、外墙进行店外经营或者店外放置、吊挂、晾晒有碍市容物品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鲤城区赋予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泉鲤政文〔2023〕73号）
	行政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对占用城市道路从事车辆销售、租赁、维修、装饰、清洗作业的处罚
	
	
	
	
	

	
	
	 3.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以及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校园周边等公共场所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
	
	
	
	
	

	
	
	 4.店面（摊位）经营者占道、扩摊、流动经营的处罚
	
	
	
	
	

	
	
	5.占用步行通道摆摊经营、堆放物品的处罚
	
	
	
	
	

	5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街道办事处承接应急管理领域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泉鲤政规〔2024〕4号）
	行政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区应急管理局

	6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街道办事处承接应急管理领域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泉鲤政规〔2024〕4号）
	行政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区应急管理局

	7
	对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街道办事处承接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泉鲤政规〔2024〕2号）
	行政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鲤城消防救援局

	8
	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街道办事处承接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泉鲤政规〔2024〕2号）
	行政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鲤城消防救援局

	9
	对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规定每月将供水、供电部门收取的公共水费与电费清单及分摊情况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醒目位置进行公示的处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街道办事处承接住建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第一批）的通知》（泉鲤政规〔2025〕1号）
	行政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附件2
鲤城区调整各街道行政执法赋权事项清单

	序号
	职权名称
	设定依据或来源
	职权类型
	调整内容
	文书文号
	调整后

承接部门

	1
	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处罚（1个子项）
	1.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的行为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鲤城区赋予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泉鲤政文〔2023〕73号）
	行政处罚
	1.事项名称表述调整；
2.调整为“对进入城市内运行的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未密封、包扎、覆盖，沿途泄漏、遗撒的处罚”，无子项。
	（以发文

文号为准）
	各街道

办事处




